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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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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

司、龙者新材 
指 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董事会 指 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股票发行方案、本股票

发行方案  
指 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发行对象  指 西藏嘎吉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嘎吉林 指 西藏嘎吉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西藏嘎吉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购本次昌都龙者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告编号：2018-004 

 
4

一、 公司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 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证券简称: 龙者新材 

3.证券代码：832969 

4.注册地址: 西藏昌都市昌都新区 C坝区唐卡苑 1217 号 

5.办公地址：西藏昌都市昌都新区 C坝区唐卡苑 1217 号 

6.联系电话：023-6783 8888 

7.法定代表人: 周癸豆 

8.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张志玲 

9.设立日期：2006 年 5 月 29 日 

10.注册资本：4526.25 万元 

11.邮编：402246 

12.传真：023-65497058 

13.  龙者新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公司综合实力，促进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二）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2.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对象如下 

本次发行为定向发行，发行对象为嘎吉林。发行对象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的数量、金额等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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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获得股份（股） 
每股价格

（元）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

式 

是否为

新增认

购人 

1 嘎吉林 4,762,500.00 6.6 31,432,500.00 债转股 是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嘎吉林 

名称 西藏嘎吉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路 18-4 号（202、203、204 号房） 

法定代表人 欧珠 

成立日期 2005 年 08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00741928500G 

注册资本 15,750 万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西藏嘎吉林建筑有限公司 40%持股; 西藏财旺商贸有限公司 30%持

股; 西藏丁青县金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0%持股。 

3. 发行对象与公司或在册股东关联关系情况 

嘎吉林与公司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不构成关联交易。 

4．发行对象适当性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500万元人民币

以上的法人机构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及股票发行，嘎吉林符合合

格投资者条件。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细则》及其他法律规范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符合禁止持股平台参与认购、禁

止股份代持的相关监管要求。 

5.  发行对象是否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相关情形 

发行对象无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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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60元/股的价格。 

根据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公司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每股净资产为 

3.02元、每股收益为0.13元。2016年度每股收益为0.43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战略合作关系、公司所属行业、公司成长性、

每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种因素，并与发行对象协商后最终确定。 

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激励的情况，不适用股份支付。 

    （四）发行股份数量，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476.25万股（含476.25万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6.60元，合计为不超过人民币3,143.25万元（含3,143.25万元）。具体

股份发行数量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五）公司分红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 

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事项，不

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公司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价格造成影响。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及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次发行股票无限售安排，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七）募集资金用途以及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本次发行采取债转股方式，不存在现金的流入。 

债转股完成后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缓解公司偿债压力，提升公司资产质量，

改善公司财务结构。根据2017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2.51%，假设相关债转股完成，则2017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将降为53.88%。 

本次债务形成于2017年5月2日，已全部用于建设厂房、购买生产设备及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相关用途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及相关业务领域，相关资金用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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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金用途 投入金额（万元） 

1 西藏昌都厂房、办公楼、样板展示区建设 1,060.00 

2 EPP装饰扣件、生态水泥、砂浆类、装配式

建筑生产线购置设备及建设 
1,136.00 

3 补充流动资金 947.25 

 合计： 3,143.25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用于以下宗教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投资

宗教活动场所：违规投资建设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等。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投

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购置工业楼宇

或办公用房。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

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八）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

（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通知的

要求，建立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及管理制度。 

由于本次股票发行为非现金资产认购，不适用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

《挂牌 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

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关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规定，因此无需建立募

集资金专 项账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

有。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涉及本次股票发行的《关于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定向发行

股票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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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确认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债转

股项目涉及的负债价值的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的以非

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批

准。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发行方案中确定的新增股东人数为1人，截至目前尚不能确定股权登记日

的在册股东人数，但预计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将不超过 200人，符合《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的条件。 

待确定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人数之后，对上述事项进行具体判断，若股票

发行方案中确定的新增股东人数与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人数之和超过200人，公

司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提交证监会核准的程序。若经判断本次发行后股东人

数不超过200人，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备案程序。 

嘎吉林拟以3,143.25万元债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拟用于认购的债权占公 

司2016年期末经审计财务报告总资产26,375.11万元的11.92%，净资产10,015.2

万元的31.38%；占2016年6月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36,450.94万元的8.62%，净资

产13,666.2万元的23%；占2017年期末未经审计总资产45,276.55万元的6.94%，

净资产13,694.06万元的22.95%。本次发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相关审批、

核准或备案。 

（十二）本次发行前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公司自挂牌以来，进行过一次股票发行。 

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重庆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该议案

于2017年5月26日经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年7月14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关于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4310号）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

以确认。 

前次发行股票 476.25万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6.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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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25万元。前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生产基地土地及厂房建

设，生产设备采购，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次发行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XYZH/2017CQA10300”《验资报告》，公

司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通知的要求，

建立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及管理制度、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未出现提前使用募集资金，擅自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告日，前次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

毕。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西藏昌都厂房、办公楼、样板展示区建设 300 

2 EPP装饰扣件、生态水泥、砂浆类、装配式

建筑生产线购置设备及建设 

2,614.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29.25 

 合计： 3,143.25 

 

2、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的影响  

前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用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生产基地土地及厂房建设，生

产设备采购，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服务于公司主营业务，提高

了公司生产水平与生产能力，改善了公司财务状况、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

抗风险能力，对公司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非现金资产的基本信息 

  （一）拟认购公司股份的债权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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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用作认购发行股份的资产为西藏嘎吉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对公

司的 31,432,500元的债权。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8年1月10日出具的编

号为“开元评报字[2018]001号”的评估报告，列入评估范围的西藏嘎吉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于评估基准日2017年8月31日的评估结论为：账面价值 

31,432,500.00元，评估价值31,432,500.00元，无增减值。噶吉林基本情况详见

本发行方案“二、发行计划”。本次发行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

低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公司综合实力，促进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二）资产权属的情况 

 本次发行拟认购公司股份的债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 

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该债权不涉及许可他人使用、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债

务转移、独立运营和核算的资产审计、许可资格或资质及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资产的交易价格、定价依据、资产评估方法及资产评估价值 

 公司聘请了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认购股份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开

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7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西藏嘎吉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拟用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债权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8月31日，西藏嘎吉

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对公司3,143.25万元债权评估值为3,143.25万元。 

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

报字[2018]001号评估报告的结果为依据，最终确定为3,143.25万元。 

（四）资产交易价格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涉及认购债权的资产评估工作，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所聘请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且该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本次评估定价合理，无评估增减

值，评估程序合法合规，资产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 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全体董事经讨论一致认为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合 

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主要参数合理以及评估定价公允。资产定 

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中,嘎吉林以其对公司的债权认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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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中，公司委托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拟认购股份的债权资产

实施了资产评估。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财政部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具有

财政部及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的许可证，具备胜任本

次评估工作的能力。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联系，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本次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遵循了市场通用的

惯例及资产评估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资

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

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理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 

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 

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交易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为基础确定转为股份的债权资产的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合理。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和胜任能

力， 评估方法选取理由充分，具体工作中按资产评估准则等法规要求执行了现

场查证， 取得了相应的证据资料，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评估报告对本次交易拟用于购买股份的资产评估所采用的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相关。本次拟用于购买股份的资产按评估值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 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完成债转股，公司股本、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有所提

高，资产负债率下降，有利于保障公司经营的正常发展，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经营

能力，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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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转股完成后，公司股本、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有所提高，资产负债率

下降，不会导致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的增加，也不会导致新增关联交易或同业

竞争。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等情况不产生影响。 

（三）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说明相关资产占公司最近

一年期末总资产、净资产的比重；相关资产注入是否导致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

债的增加，是否导致新增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嘎吉林拟以3,143.25万元债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拟用于认购的债权占公 

司2016年期末经审计财务报告总资产26,375.11万元的11.92%，净资产10,015.2

万元的31.38%；占2016年6月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36,450.94万元的8.62%，净资

产13,666.2万元的23%；占2017年期末未经审计总资产45,276.55万元的6.94%，

净资产13,694.06万元的22.95%。本次发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债转股完成后，公司股本、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有所提高，资产负债率下降，

不会导致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债的增加，也不会导致新增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四）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4,762,500.00元，负债减少 3,143.25

万元。 

    本次债转股不存在现金的流入，但能有效降低公司债务，同时原债务资金已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有利于保障公司经营的正常发展，从而提高公

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本次

发行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会提升、资产负债率降低，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

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五）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除此以外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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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

除的情形。 

   1、2015 年底，重庆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2017年 6 月 

8 日,公司全称变更为“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客户成都龙湖锦城置业有限公司办理以房抵工程款，因手续原因，公司将所抵

房屋暂时过户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癸豆的哥哥周癸谷名下，周癸谷代

公司将房屋销售后将销售款归还公司。 

    2、关联方归还所占用的资金： 

    周癸谷于已于龙者新材前次股票发行前，偿还公司所占用的全部款项合计

1,021,410.00元。 

    3、批露并履行补充审议程序： 

  针对已发生的关联方占用资金问题，公司在2015年年度报告中已作相应披

露，占用资金归还情况公司在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也已作了相应披露。涉及该

事项的《关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及整改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7

－062）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审议通过。 

    4、整个措施：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与控投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严防

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切实保护公司资金安全，最大程度保障投资者利

益，公司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1）、进一步加强防范资金占用的公司治理、规章制度和流程机制建设，严

格遵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则及公司各项制度，从制度上有效规

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行为，不断提高公司的规范化运作，切实履行公司于2014

年3月17日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防范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制度》。   

   （2）、进一步加强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通过对关联资金往来的事前审查和

事后审计约束恶意的资金占用和关联交易的发生，有效杜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期关联方的资金占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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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培训，组织学习《公司法》、《证券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要求的相关规定，提高董监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合规意识，保证真实、准

确、及时、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对于发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公司将及

时清理、限期归还，并对当事人问责。  
    5、关于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说明： 

    自股份公司成立以来，为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

移公司资金、资产以及其他资源的行为，公司先后制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详细规定了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界定方法、关联交易回

避制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利

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人员承诺： 

    为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资金占用情况，为维护公司资金及财产的完整、独立

和安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同出具了《昌

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杜绝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综上所述，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

未消除的情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的情形。 

 

(三)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

情形。 

 

(四)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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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六)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与嘎吉林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1、 合同主体： 

           甲方（认购人）：西藏嘎吉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发行人）：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8年1月19日 

2、 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甲方本次拟以债权方式对乙方股票发行进行认购，甲方用于认购乙

方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交易资产为甲方所持有的对乙方人民币

3,143.25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仟壹佰肆拾叁万贰仟伍佰元整）的

债权，作为新股认购乙方476.25万股股票，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每股6.60元。债权价值为3,143.25万元，参照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 

3、 目标资产及其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认购的目标资产为甲方所持有的对乙方人民币3,143.25万（大

写：人民币叁仟壹佰肆拾叁万贰仟伍佰元整）的债权。债权价值为

3,143.25万元，以参照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为定价依据。 

4、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单位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经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

票发行后生效。 

5、 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在如下条件全部成就时，即为本次股票发行完成日：(a) 乙方已完成

本次股票发行需要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或证监会办理的备案或

核准手续；(b)已完成本次股票发行所涉的股份登记手续，甲方已被

登记为公司股东；(c)工商主管部门已就本次股票发行向乙方颁发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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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单位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经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发

行后生效。 

6、 自愿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无自愿限售安排。 

7、 估值调整或特殊投资条款： 

      无。 

8、 违约责任条款：若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认购协议项下约定的义

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或在本协议所作的陈述和保证有任何虚假、不真实

或对事实有隐瞒或重大遗漏，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除双方另有约

定外，违约方须承担责任。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

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遭受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及所产生的诉

讼、索赔等费用、开支）。 

9、 债权交付时间及自评估截止日至资产交付日所产生收益的归属: 

    债权交付为认购公告约定日，评估截止日至交付日收益归龙者新材所

有。 

10、 其他条款：无 

 

七、中介机构信息 

1.主办券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项目负责人：陈彦斌 

联系电话：13550346837 

 

2.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领事馆路7号保利中心北塔1502室 

单位负责人：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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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邓瑜 肖强 

联系电话：028-85293955 

 

3.会计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负责人：叶韶勋 

经办注册会计师：胡小琴，侯黎明 

联系电话：010-6554 2288 

传真：010-6554 7190 

 

4.资产评估机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8号院1-4号楼Ｂ座15层-15 

法定代表人：胡劲为 

经办评估师：王腾飞 颜世涛 

联系电话：（010）5838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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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 

 

           

周癸豆                  王弋                丁小猷        

 

 

         

  张志玲                  侯燕      

 

全体监事： 

        

    杨跃新               左小芳                  王志英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苏宇                 周癸豆                 张志玲     

 

                                                       

    万翌                   王弋                    

 

 

 

 

 

 

昌都龙者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22 日 

 


